
 

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

激励基金及使用管理办法 

为进一步完善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，以下简称“天润乳

业”或“公司”的法人治理结构，促进公司建立、健全激励与约束机

制，充分调动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的积极性，增强公司管理团队对实

现公司持续、健康发展的责任感、使命感，有效地将股东利益、公司

利益和员工利益相结合，确保公司发展目标的实现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

财政部“关于上市公司提取激励基金会计处理征求意见的复函”(财

办会[2001]3 号及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 2 号-中

高层管理人员激励基金的提取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特

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 设立公司激励基金 

1、效益原则：激励基金是在超额完成股东大会确定的年度经营

目标的基础上，对超额部分提取的奖励金额。 

2、提取原则：激励基金原则上按当年实际实现净利润超出目标

利润的 20%进行提取，进入当年的成本费用。 

3、奖励对象：董事长、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财务总监、董事会

秘书、总工程师，总部中层以上人员；各控股子（分）公司董事长、

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中层以上人员。 

4、激励基金的管理：提取的激励基金，由财务管理部单独进行

核算和管理。  

二、 奖励方式 



 

对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实施现金奖励，由总经理提出方案

报公司董事会审议后实施。 

三、 现金奖励均为含税奖励，奖励的税费由公司代扣代缴。 

四、 本办法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于2015年1月1日开始执行。 

五、 本办法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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